
安装电话收入要缴增值税吗?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

建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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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A3_85_E7_94_B5_E8_c46_77629.htm 某通讯公司，主要向社

会提供通讯服务。该公司下设三个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：

一是通讯器材销售分公司，主要负责各类通讯器材的销售与

安装；二是通讯网络维护分公司，负责该公司整个通讯网络

的维护、维修、保养和更新；三是收费营业大厅，主要负责

话费的征收与催缴。该公司于1999年被国税局认定为增值税

一般纳税人。 2001年度，通讯器材销售分公司共取得各类通

讯器材不含税销售收入340万元；安装电话收入117万元，其

中销售电话机收入80万元，安装收入37万元，均未分别核算

，而是与销售各类通讯器材一起在一个“销售收入”科目核

算。该分公司全年共领用“原材料”320万元，其中安装电话

用料70万元；通讯网络维护分公司全年无任何收入，全年消

耗网络维护材料600万元；营业大厅全年共收取话费收入1800

万元，消耗材料60万元，电费30万元。 对于通讯器材销售分

公司销售的340万元通讯器材收入，已按时申报缴纳了增值税

；对其取得的117万元电话安装收入，也一笔一笔算出来向地

税部门申报缴纳了营业税；对营业大厅全年收取的话费收

入1800万元也向地税部门申报缴纳了营业税。而对该公司全

年取得的进项税额204万元，则在购进时先全部予以抵扣，然

后在每月的材料分配时，对通讯网络维护分公司和营业大厅

消耗的材料及电力，作进项税额的转出。全年共转出进项税

额（600＋60＋30）×17％＝117.3（万元）。 市国税局稽查局

在对该单位的增值税纳税情况进行检查时，认为该公司的通



讯器材销售分公司取得的电话安装收入117万元要缴17％的增

值税，而对70万元的电话安装用料却不同意抵扣进项税额，

要再转出进项税额70×17％＝11.9（万元）。该公司取得的电

话安装收入要缴增值税吗？若电话安装收入缴增值税，为什

么其消耗的材料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呢？ 答：首先，通讯器材

销售分公司取得的电话安装收入117万元应缴纳增值税。为客

户安装电话时，既销售电话机又提供安装服务的行为，《增

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五条第一款把它确定为“混合销

售”的行为。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五条第一

款、第四款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增值税、营业税

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凡从事货

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的企业、企业性单位、个体经营者以

及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业务为主，年货物销售额与

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额的50％，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额

不到50％，并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企业、企业性单位、个体经

营者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视为销售货物，应当征收增值税；其

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视为销售非应税劳务，不征

收增值税。对照该公司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：该单位2001年

全年销售货物的收入额占总收入额的比例只有340÷（340

＋1800）×100％＝15.89％，不足50％。因此，该通讯器材分

公司取得的电话安装混合销售收入，可视为销售非应税劳务

，不应缴纳增值税，而应该缴纳营业税。但是，由于该公司

将通讯器材的销售收入和电话机安装收入未能分别核算，根

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：“纳

税人兼营非应税劳务的，应分别核算货物或应税劳务和非应

税劳务的销售额，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的，其非应



税劳务应与货物或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。”因此，该通

讯器材分公司取得的电话安装混合销售收入，应与通讯器材

销售一并缴纳增值税。 其次，电话安装收入缴纳增值税后，

其消耗的材料能否抵扣进项税额？对该公司这样的以提供非

应税劳务为主的纳税人来说，发生了安装电话的混合销售行

为后，本来应视为提供非应税劳务不需缴纳增值税的，但由

于将其与销售货物一同核算，没有进行分别核算，所以应同

货物销售一样缴纳增值税。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

》第十八条的规定：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的非应税劳务，按

规定应当征收增值税的，该混合销售行为涉及的非应税劳务

和兼营的非应税劳务所用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，准予从销项

税额中抵扣。因此，电话安装业务消耗的70万元的原材料，

其进项税额不需转出，可以抵扣销项税额。同时，按非应税

项目通讯网络维护分公司和话机收费营业大厅消耗的材料及

电力690万元转出进项税额是正确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